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反诈短视频大赛的通知
公刑侦〔2025〕2853号

国务院“131”机制各成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31”机制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31”机制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全面加强宣传教育防范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防诈意识和识骗能力，我办决定举办第三届全国反诈短视频大赛，面向各地各单位征集反诈宣传短视频作品，集中评选出一批制作精良、创意突出、群众喜闻乐见、具有良好宣教效果的优秀作品，并组织主流媒体发布推广，掀起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热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本次大赛以“守护诚信，向电信网络诈骗宣战”为主题，大力宣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和《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充分展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成效，深刻揭示高发诈骗类型和套路特点，全面普及反诈防骗知识，进一步增强群众防诈意识和识骗能力，持续营造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二、参赛单位
国务院“131”机制各成员单位，各省级“131”机制办，人民号、腾讯、抖音、新浪微博、快手、哔哩哔哩等短视频平台企业。
三、大赛流程
（一）作品征集阶段（即日起至2025年5月31日）
国务院“131”机制各成员单位面向本系统，各省级“131”机制办面向本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泛征集选拔参赛作品，每个单位可推选2—5部参赛作品。
（二）作品评审阶段（2025年6月至7月）
1、初评阶段。国务院“131”机制办组织专人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选出100部入围作品。
2、终评阶段。终评采取专家评分与地方评分相结合的方式。专家评审组由国务院“131”机制部分成员单位、公安部新闻宣传局、主流媒体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地方评审组由各省（区、市）“131”机制办派员组成。从100部入围作品中，评选出“精品短视频”“优秀短视频”和“决赛入围奖”。
（三）作品推广阶段（2025年8月至9月）
公布获奖名单，颁发奖杯、证书，组织获奖作品展播。我办将通过公安部刑侦局视频号、国家反诈中心政务号及全国反诈宣传矩阵，联合主流新闻媒体、互联网公司等媒体资源对获奖作品发布推广。
四、评分规则
[bookmark: _GoBack]作品评分实行百分制，满分为100分。
（一）立意鲜明（45分）。紧扣主题，立意鲜明，源于实际；确保原创，严禁抄袭、简单模仿，严禁夸张、编造作案手法；对提高群众防范意识和识骗能力确有警示教育意义。
（二）形式新颖（15分）。视频形式不限，微电影、小品、动画、案例实录、脱口秀等均可，内容编排、拍摄手法、演绎形式有新意，抓人眼球，生动有趣。
（三）制作精良（20分）。视频结构流畅、承转合理，构图美观、画面清晰，字幕准确，音量适当。
（四）表达规范（20分）。表述流畅，台词严谨准确，杜绝低俗语言；表达通俗，易于理解；出镜人员表演自然、大方；不得出现明显的商业标识及单位标识。
五、有关要求
（一）精心组织。各单位要精心筹备，周密组织，积极参与，充分调动各部门各行业参与反诈宣传的积极性，广泛征集优秀作品，优中选优，严格把关作品质量，确保评选公平公正。积极协调媒体资源，进行集中展播宣传，形成强大宣传声势。
（二）严守纪律。各制作单位应严格遵守公安宣传等纪律要求，不得暴露侦查手段，严防泄露工作秘密，注意保护个人隐私，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各报送单位应加强对参赛作品审核把关，从作品立意、作品质量、参演人员背景等方面严格审核，严禁报送存在负面影响甚至舆情隐患的参赛作品。
（三）规范格式。短视频时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视频格式为MP4，横版视频比例16:9，分辨率1920×1080，竖版视频比例9:16，分辨率1080×1920，原始画质。
（四）授权许可。参赛作品应为尚未在“公安部刑侦局”视频号、“国家反诈中心”官方政务号发布过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模仿，报送参赛作品后即视为授权许可国家反诈中心及全国反诈宣传新媒体矩阵将作品投放于电视媒体、互联网平台进行反诈宣传，国家反诈中心有权进行剪辑和二次传播。
请各单位于2025年5月31日前将《第三届全国反诈短视频大赛作品报送表》（详见附件）及参赛作品发送至gjfzzx@163.com（邮件命名为“反诈短视频大赛+报送单位名称”，视频文件命名为“报送单位名称+参赛作品名称+制作单位名称”）。
特此通知。
附件：第三届全国反诈短视频大赛作品报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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